
婦女

提送計畫書及填寫申請
書

勞動部勞動力勞發署所
屬五分署審核

(召開會議)

審核通過

完成自主訓練
申請第1次自主訓練獎勵

(完成訓練次日起30日內)

核發第1次獎勵

婦女再就業

(完成訓練次日起180日
內)

申請第2次自主訓練獎勵

(再就業次日起30日內)
核發第2次獎勵

結案

婦女再就業計畫-自主訓練獎勵流程圖

是否通
知補件

符合

未符合

申請人
補件

不予核發

是

已補
件且
符合
規定

未
補
件
/
補
件
不
符
規
定

參加資格
退出勞動市場180日以
上之婦女，依下列規
定之日起算：
1.有勞工保險投保紀
錄者，自最近一次勞
工保險效力停止之次
日。
2.未有勞工保險投保
紀錄者，自其最後任
職事業單位出具服務
證明所載離職日之次
日。

自主訓練申請應備文件
1.自主訓練申請書、計畫書。
2.身分證明或居留證明文件之
影本。

第1次自主訓練獎勵應備文件
1.獎勵申請書。
2.結訓證書或證明文件。
3.自主訓練心得報告。
4.領據及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
機構存摺封面。
5.辦理求職登記證明。
第2次自主訓練獎勵應備文件
1.獎勵申請書。
2.已就業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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